　
黄旅人教[2007]13号

转发省旅游局关于组建“安徽省导游礼仪队”的通知

各区县旅游局、黄山管委会旅游办，市导游服务公司：

现将省旅游局《关于组建“安徽省导游礼仪队”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。请各单位、各部门接到《通知》后，立即按属地原则进行广泛的宣传，并动员辖区内的优秀导游员积极报名参加；同时认真组织好本地、本单位的报名工作，请于２月２日前将报名人员材料（证书包括原件和复印件）报市旅游局人教处。
联系电话：0559-2539937

特此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山市旅游局
二00七年一月二十四日

皖旅人教[2007]1号
关于组建“安徽省导游礼仪队”的通知 

各市旅游局：

为推进我省导游队伍建设，提高导游人员服务水平，展示我省旅游行业精神风貌，促进国际、省际友好交往，为省内各类大型接待活动储备专业性人才，我省拟组建“安徽省导游礼仪队”，在全省范围内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精英导游服务礼仪人才50名。

一、招聘条件：

（1）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，具有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和奉献精神，热爱祖国，自觉维护祖国利益和民族尊严，遵纪守法。
（2）热爱导游工作，有较强的职业荣誉感、责任心和服务意识，爱岗敬业，业务过硬，兴趣爱好广泛，知识面广，语言表达能力强，在工作中没有出现重大失误和受到重大投诉。

（3）五官端正，仪表、气质好（男女不限，年龄18-40周岁，男性身高1.72以上，女性身高1.62以上），身体健康。

（4）大专以上学历，持有《导游人员资格证书》和导游证并通过年审，或持有景点讲解员证；未取得以上证书者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；特别优秀者条件可适当放宽。

二、有关要求与待遇：礼仪队平时分散管理，需要时集中调配使用。礼仪队队员统一着装、统一装备、统一培训，按劳取酬， 直接免试通过当年的导游年审；在导游晋级考核中给予加分；特别优秀者将获得全省“金牌导游员”、“优秀导游员”和相应的“星级导游”等称号；未取得导游资格证者经过考试培训合格后，可按国家有关政策颁发《导游人员资格证书》和导游证；未就业者优先推荐工作。

三、报名相关要求：

（1）各市旅游局组织按属地原则组织本地初选报名工作，并于2月5日前将推荐人员材料报省旅游局人事教育处；省属高等院校和省直相关单位可在2月5日前推荐优秀人才直接到省旅游局人事教育处报名。

（2）报名时须携带身份证、毕业证（在校生由学校院系出示证明）、单位推荐证明、获奖证书、英语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，2寸免冠照片4张和不同背景的6寸生活照2张，并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。以上证书原件由各市旅游局审核，提交省局复印件（直接到省局报名者除外）。
（3）各市旅游局或相关部门要加强宣传，通过大赛或考核等多种方式，认真把关，推选出能够代表本市、本单位最高水平的选手。

四、选拔工作程序：

省旅游局在各市推选人员的基础上，组织专家审核后确定300名参加面试，在2月下旬通过面试筛选出150名进入复试，按照复试成绩高低确定60人参加培训，3月份经培训考核后最终确定50名礼仪队队员并参与安徽省首届旅游发展大会服务工作。进入面试人员名单、考试具体时间、复试筛选结果及最终录用情况均在安徽旅游资讯网（www.ahta.com.cn）公布，请相关人员及时关注。

联系电话/传真：0551-2826252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范星宏  李承志

特此通知。

安徽省旅游局

二〇〇七年一月十六日

主题词：旅游     导游△     招聘     通知             

抄：国家旅游局人教司   各有关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安徽省旅游局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六日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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